
【門牌編釘】~應備證件自我檢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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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攜帶應備證件(均查驗正本)並至房屋座落地戶政事務所辦理。 

2.鋁質門牌脫落，應由房屋所有權人(應備房屋證明文件)、現住人攜帶

國民身分證、印章逕洽房屋座落地戶政事務所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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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初編：建物執照、建物位置圖（藍曬圖、大樓應檢附各樓層平面圖）、建

物平面設計圖（藍曬圖、大樓應檢附各樓層平面圖）、地籍配置圖各乙分、

申請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（或簽名）。有拆除執照者附影本一份。 

□增、併編：建管單位核准函、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可並蓋核准戳記之建物平

面圖（應施工完竣）、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、申請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（或

簽名）。 

□補發：申請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（或簽名）、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正本（現

住人免附）。 

□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應另附繳委託書、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（或簽名）。 

□違章建築： 

(1)應繳驗土地所有權狀正本，且為有人居住、無妨礙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

及環境保護。 

(2)申請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（或簽名）。 

(3)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、地籍圖、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、居住事實切結書、

房屋相關照片（客廳、餐廳、臥房、廚房、衛浴）。 

 □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應附委託書、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（或簽名），

當事人出具之委任書或授權書，在國外作成者，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，

如以外文作成應繳附中文譯本並經我駐外館處驗證；其在大陸地區或香

港、澳門作成者，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。 

□門牌每面規費5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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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格申請人： 
1.初編： 
(1)合法房屋：房屋所有權人、管理人、現住人、房屋起造人、受委託人。 
(2)違章建築：現住人、受委託人。 
2.改、增編、合併：房屋所有權人、受委託人。 
3.在原編釘之門牌脫落、遺失或損毀不堪使用者，應申請補發或換發。 

4.門牌號碼尾數為「４」，可憑房屋所有權狀或當年度房屋稅單申請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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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服務電話：06-9272370 

2.e-mail：rlx099@mchr.penghu.gov.tw  

3. https://ris.penghu.gov.tw /maku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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